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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A22

信息披露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内经营，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天士力之骄资产总额为

２８

，

３８１．９８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６

，

７８１．３６

万元，股东权益为

１１

，

６００．６２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天士力之骄实现净

利润

１

，

１８０．８３

万元。

（

６

）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

天士力营销成立日期为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

９

日，注册资本为

７

，

９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吴迺峰。 经营范围为：中药饮片、中药材、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

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诊断药品批发；化学原料（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品除外）、化妆品、保健食品批发兼零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

专项规定办理）。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

）

天士力

７０．００

天津宝士力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天士力营销资产总额为

２８８６１８．９４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２５４

，

４５６．１８

万元，股东权益为

２７

，

５６９．３５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天士力营销实现

净利润

５

，

４４７．６４

万元。

（

７

）陕西天士力植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天士力成立日期为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

４

日，注册资本为

６

，

８８７．３５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刘岩。经营范围为：中药材（国家管理品种除外）种植、购销；中药饮片

加工、销售（凭药品生产经营许可证经营）。 该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

）

天士力

７９．５２

天津天士力现代中药资源有限公司

３．７７

商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１．８９

陕西医药控股集团中药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２

陕西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４．８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陕西天士力资产总额为

１１

，

１９３．２４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２

，

７８０．１３

万元，股东权益为

８

，

４１３．１１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陕西天士力实现净利

润

２３８．２６

万元。

（

８

）天津博科林药品包装技术有限公司

博科林成立日期为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注册资本为

１

，

９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李文。经营范围为：药品包装材料及容器的技术开发；包装材料及容器、塑料

制品制造、销售；精密塑料注件及相关材料的技术咨询服务（中介除外）；模具设计、制造、销售；塑料原料销售；药用辅料（薄膜包衣剂、聚乙二醇）制造；从事

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经营的进出口业务；聚乙烯醇批发兼零售。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证许可证，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

规定办理）。 该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

）

天士力

７５．００

宝士力

（

天津

）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程金华

５．００

程金益

５．０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博科林资产总额为

１９

，

１０７．０７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３１９．７１

万元，股东权益为

１８

，

７８７．３６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博科林实现净利润

１

，

７７２．２２

万元。

（

９

）天士力金纳生物技术（天津）有限公司

天士力金纳成立日期为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注册资本为

３

，

２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闫希军。经营范围为：开发、生产、研制疫苗以及相关的技术转让和技术

咨询服务。 该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

）

天士力

５５．００

李小强

３０．００

天津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天士力金纳资产总额为

６

，

８８０．２７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５

，

７２８．６９

万元，股东权益为

－８

，

８４８．４２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天士力金纳实现净利

润

－３

，

１０５．７１

万元。

（

１０

）天津雅昂医药国际化发展促进有限公司

天津雅昂成立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注册资本为

６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闫希军。经营范围为：医药技术推广服务、科技交流；医药国际注册法规研究

与培训；国际医药研发信息与药政服务；提供国际标准的化学药临床前、临床统计数据管理技术支持和合同研究组织服务；指导和代理国际专利申请；医

药研发项目投资和技术转让；医药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范围、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咨询服务。 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天士力雅昂资产总额为

６１１．２４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２．１１

万元，股东权益为

５９９．１３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天津雅昂实现净利润

－０．８７

万

元。

（

１１

）天津天士力（辽宁）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天士力（辽宁）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为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３

日，注册资本为

４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吴迺峰。 经营范围为：生产片剂、颗粒剂、丸剂

（蜜丸、水蜜丸、水丸、浓缩丸、糊丸）散剂、口服液及硬胶囊剂（有效期到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生产、销售六味人生原生态酒（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０９

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止公司经营的项目除外）。 该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

）

天士力

５１．００

徐立元

３０．００

天津天润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９．００

赵光燃

５．００

李斌

３．００

赵智源

２．０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天士力（辽宁）制药资产总额为

１０

，

２８２．９６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７

，

５４５．２２

万元，股东权益为

２

，

７３７．７４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天士力（辽宁）

制药实现净利润

４９．５２

万元。

（

１２

）天士力（香港）药业有限公司

天士力（香港）药业有限公司成立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注册资本为

３２．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闫凯。 经营范围为：药品、保健品的研发与销售；技术咨

询与服务。 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天士力（香港）资产总额为

３２．０３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０

万元，股东权益为

３２．０３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天士力（香港）实现净利润

０．０３

万元。

２

、发行人参股子公司

（

１

）上海颜氏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颜氏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日期为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注册资本为

１７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颜德馨。 经营范围为：医药专业技术领域内的技术研

究（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

）

颜德馨

６４．７１

天士力

３５．２９

合计

１００．００

（

２

）天津商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天津商汇成立日期为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５

日，注册资本为

１３８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张云集。 经营范围为：以自有资金对工业、农业、商业、金融业、服务业进

行投资及咨询管理；企业财务咨询（以上范围为国家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

）

天津融昇鑫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４３．９０

天士力

２４．９８

天津津兰集团有限公司

１７．００

天津滨海财富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７．３３

天津凯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４．３５

天津商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２．４３

合计

１００．００

（

３

）天津天士力我立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我立德创投成立日期为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１

日，注册资本为

１８

，

３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闫希军。经营范围为：以全部自有资金进行股权投资（包括新设立企业，

向已设立企业投资、接受已设立企业投资者股权转让以及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提供创业投资咨询；为所投资企业提供管理咨询。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

）

天士力集团

３６．００

韩国

ＷＯＯＲＩＤＵＬ

医院

３２．００

天士力

１９．００

韩国

ＤＯＣＴＯＲ

’

ＭＥＤＩＣＯＲＥ

公司

１３．０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

（

４

）天士力创世杰（天津）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创世杰公司成立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注册资本为

２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闫希军。 经营范围为：生物制品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以及相关技术咨询服

务（以上涉及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

）

天士力

５０．００

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Ｅ

（

法国

）

５０．０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

四、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一）控股股东情况

１

、基本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天士力集团持有天士力股票共计

２４４

，

１００

，

５５３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４７．２７％

，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天士力集团成立日期为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注册资本为

２３７

，

８４３

，

８４６

元，法定代表人为闫希军，经营范围为：对外投资、控股；天然植物药种植及相关加

工、分离；组织所属企业开展产品的生产、科研、销售、进出口经营业务；各类商品、物资的批发、零售；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生物技术（不含药品生产与

销售）及产品；自有设备、房屋的租赁；各类经济信息咨询；本企业研制开发的技术和生产的科研产品的出口业务；本企业科研和生产所需的技术、原辅材

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的进口业务；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矿业开发经营；原料药（盐酸非索非那定、右佐匹克隆）生产；因特网信

息服务（除新闻、出版、教育、医疗器械和电子公告以外的信息服务内容，业务覆盖范围：天津市）（以上经营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天士力集团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

）

帝士力投资

６１．６８

浙江尖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７６

天津中央药业有限公司

１７．５６

２

、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天士力集团资产总额为

１０

，

９０８

，

４３８

，

１１８．４８

元， 负债总额为

６

，

１２５

，

１０５

，

８８０．４２

元， 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为

２

，

２１９

，

７４９

，

３１６．５５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天士力集团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５６５

，

５０３

，

１６１．９４

元。

３

、所持有公司股票被质押的情况

经核查，天士力集团将持有公司的流通股

１９

，

８３５

，

１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８４％

）质押给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５

日。

天士力集团将持有公司的流通股

５３

，

３１５

，

５６１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１０．３２％

）质押给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

期至天士力集团履行完毕其偿付义务或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行使质权并获得相当于代偿金额的价款之日。

天士力集团将持有公司的流通股

１８

，

６４５

，

１２２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３．６１％

）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股权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上述质押均已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相关股权质押手续。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股份无其他存在质押的情形。

（二）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闫希军先生，闫希军先生通过其控制的富华德持有帝士力投资

５１％

的股权，并进而控制公司的控股股东天士力集团。 闫希军先生

通过富华德对公司的具体控制关系如下：

其简历如下：

闫希军先生：曾任北京军区

２５４

医院药剂科主任、天津市天使力联合制药公司总经理、北京军区后勤部医药集团（师级）总经理、天津天士力制药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天津天士力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为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五届、第十六届天

津市人大代表，并任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天津全球成长型企业协会副会长、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理事、天津上市公司

协会会长等职务。

截至

２０１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闫希军先生主要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

％

）

经营范围

富华德

３

，

６００

万元

５０

医药技术开发

、

技术转让

、

技术咨询服务

（

不含中介

）；

以自有资金对

医药业

、

制造业

、

贸易业

、

服务业

、

金融业进行投资

；

各类商品及物资

批发兼零售

；

经济信息咨询

、

投资咨询

、

财务咨询

（

不含中介

）；

自有

设备租赁

（

不含汽车租赁

）（

以上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

定办理

）

帝士力

３

，

５００

万元

闫希军通过富华

德

持股

５１

技术开发

、

咨询

、

服务

、

转让生物技术

（

不含药品生产与销售

）

技术及

产品

；

以自有资金对保健食品

、

高科技行业投资

（

以上范围内国家有

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目前，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闫希军 董事长 男

５８

蒋晓萌 副董事长 男

４９

吴迺峰 董事 女

５９

李文 董事

、

总经理 男

４５

何显鸿 董事 男

５４

王永炎 独立董事 男

７３

王国刚 独立董事 男

５７

王爱俭 独立董事 女

５８

张建忠 监事会主席 男

５９

李丽 监事 女

４４

蔡金勇 监事 男

４０

王瑞华 财务总监 男

４９

刘俊峰 董事会秘书 男

４４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从业简历

１

、董事会成员简历

（

１

）闫希军先生：曾任北京军区

２５４

医院药剂科主任、天津市天使力联合制药公司总经理、北京军区后勤部医药集团（师级）总经理、天津天士力制药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天津天士力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为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五届、第十六届

天津市人大代表，并任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天津全球成长型企业协会副会长、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理事、天津上市公

司协会会长等职务。

（

２

）蒋晓萌先生：曾任浙江尖峰电缆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浙江尖峰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天津天士力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南方水泥有限公司董事等，兼任浙江省企业家协会副会长、金华市企业家协会会长、金华市工商联副主席等职务。

（

３

）吴迺峰女士：曾任北京军区

２５４

医院药剂科主任药师、天津天使力联合制药公司市场总监兼总工程师、北京军区后勤部医药集团市场总监、天津天

士力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本公司董事、天津天士力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为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天津

市政协委员，并任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国医师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等职务。

（

４

）闫凯先生：曾任博科林药品包装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天津天士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华金（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等，兼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天津市青年联合会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天津市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副理事长。

（

５

）张雁灵先生：曾任北京军区后勤部第八分部卫生处处长，北京军区卫生部部长，白求恩军医学院院长，解放军小汤山非典专科医院院长兼党委书

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校长，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并参与了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国家和军队重大改革方案的推行实施。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国际

军事医学委员会泛亚太地区主席、中国医师协会会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副会长、中国卫生法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副会长、中国高等教

育学会医学教育委员会副会长、国家医疗改革领导小组成员等职务。

（

６

）王爱俭女士：曾任《天津财经学院学报》编辑部副主任、金融系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天津财经大学

副校长、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民建天津市副主委、民建中央财金委员会副主任

等职务。

（

７

）施光耀先生：曾任中国证券报社常务副总编辑、新华社高级编辑、湘财证券公司战略创新委员会主席、湘财荷银基金公司监事。现任本公司独立董

事、北京鹿苑天闻投资顾问公司董事长，兼任中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和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职

务。

２

、监事会成员简历

（

１

）张建忠先生：曾任天津天士力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常务总监。 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天士力集团董事兼常务副总裁、天津天时利服务有限公司董

事长、天时利物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等。并兼任中国老年协会健康与营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天津市北辰区工商联合商会会长、天津市企业法律顾

问协会常务理事、天津市企业法律顾问协会常务理事等职务。

（

２

）李丽女士：曾任天津市中央药业有限公司计财部部长，现任本公司监事、天津市中央药业有限公司审计部部长，兼任天津市中央药业有限公司纪

委委员、天津市中央药业有限公司工会经济审查委员会经审主任等职务。

（

３

）蔡金勇先生：曾任本公司物流总监、运营总监，现任本公司监事兼副总经理、博科林药品包装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

４

）苗青女士：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至今在本公司担任人力资源总监职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起兼任本公司监事。

３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

１

）王瑞华先生：曾先后在化工部长沙化学矿山设计院、国家建材局秦皇岛玻璃设计院、机械部第四设计院负责项目财务评价工作；后就职天津日板

浮法玻璃有限公司，担任财务科科长，负责企业财务管理工作；自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起在本公司担任财务部部长，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兼

财务部部长，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担任本公司财务总监至今，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同时兼任陕西天士力植物药业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

２

）刘俊峰先生：曾在君安证券（天津）投资银行部、天津北方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深圳深投投资有限公司负责投资银行业务，在北京大象投资有限公

司、深圳民升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分别任副总经理及董事、总经理职务。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起任本公司证券部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起

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同时兼任天津博科林药品包装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天津天士力之骄药业有限公司监事，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理事、天津上

市公司协会理事及秘书长等职务。

（三）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兼职情况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兼职情况如下：

１

、在股东单位任职情况

姓名 股东单位名称 担任职务 任期起始日 任期终止日 是否领取报酬津贴

闫希军 天士力集团 董事长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否

蒋晓萌 天士力集团 副董事长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否

吴迺峰 天士力集团 总裁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是

张建忠 天士力集团

董事

、

常务副总

裁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是

闫凯 天士力集团 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是

李丽

天津市中央药业有限

公司

审计部

部长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是

２

、在其他单位任职情况

姓名 其他单位名称 担任的职务

闫希军

天津帝士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上海天士力药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天津天士力生物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天津天士力我立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江苏天士力帝益药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江苏天士力贝特制药有限公司 董事长

天津天士力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董事长

天津天士力广告有限公司 董事长

天士力金纳生物技术

（

天津

）

有限公司 董事长

吴迺峰

天津帝士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

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陕西天士力医药有限公司 董事长

广东天士力医药有限公司 董事长

北京天士力医药有限公司 董事长

山东天士力医药有限公司 董事长

湖南天士力民生药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建忠

天津帝士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

天津天时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天津天时利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四）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情况

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

２０１１

年度领薪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姓名 职务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 备注

闫希军 董事长

１７７．０８

在公司领薪

蒋晓萌 副董事长

０．００

未在公司领薪

吴迺峰 董事

１１７．４４

在公司领薪

王爱俭 独立董事

１０．００

独立董事津贴

张建忠 监事会主席

７０．２５

在公司领薪

李丽 监事

２３．４２

在公司领薪

蔡金勇 副总经理

、

监事

６２．１３

在公司领薪

苗青 监事

５８．７０

在公司领薪

王瑞华 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１１４．７７

在公司领薪

刘俊峰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１１４．７７

在公司领薪

合计

－ ７４８．５６ －

注：公司董事闫凯、张雁灵、施光耀

２０１１

年度未在公司领薪

（五）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六、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及主要产品用途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中成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现有主要产品有复方丹参滴丸、养血清脑颗粒（丸），水林佳、芪参益气滴丸、荆花胃康胶丸、柴胡滴丸、

穿心莲内酯滴丸、藿香正气滴丸、益气复脉冻干粉针等。

（二）公司主要产品的用途

公司主要产品及其用途如下表：

产品名称 剂型 批准文号

ＯＴＣ

医保 功能主治

复方丹参滴丸 滴丸剂

国药准字

Ｚ１０９５０１１１

－

甲类

活血化瘀

，

理气止痛

。

用于气滞血瘀所致的胸弊

，

症见胸

闷

、

心前区刺痛

；

冠心病心绞痛见上述症候者

。

养血清脑颗粒 颗粒剂

国药准字

Ｚ１０９６００８２

是 乙类

养血平肝

，

活血通络

。

用于血虚肝旺所致头痛

，

眩晕眼花

，

心烦易怒

，

失眠多梦

。

养血清脑丸 丸剂

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６３８０８

是 乙类

养血平肝

，

活血通络

。

用于血虚肝旺所致头痛

，

眩晕眼花

，

心烦易怒

，

失眠多梦

。

水林佳 胶囊剂

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４０２９９

－

乙类 用于急慢性肝炎

、

脂肪肝的肝功能异常的恢复

。

芪参益气滴丸 滴丸剂

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３０１３９

－

乙类

益气通脉

，

活血止痛

。

用于气虚血瘀型胸弊

。

症见胸闷胸

痛

，

气短乏力

，

心悸

、

面色少华

、

自汗

、

舌体胖有齿痕

、

舌质

暗或紫暗有瘀斑

，

脉沉或沉弦

，

适用于冠心病心绞痛见上

述症候者

。

荆花胃康胶丸 胶丸剂

国药准字

Ｚ１０９７００６７

是 乙类

理气散寒

，

清热化瘀

。

用于寒热错杂

、

气滞血瘀所致的胃脘

胀闷疼痛

、

嗳气

、

泛酸

、

嘈杂

、

口苦

。

柴胡滴丸 滴丸剂

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２００５３

是 乙类

解表退热

。

用于外感发热

，

症见身热面赤

、

头痛身楚

、

口干

而渴

。

穿心莲内酯滴丸 滴丸剂

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４００７８

是 乙类 清热解毒

，

抗菌消炎

。

用于上呼吸道感染风热所致的咽痛

。

藿香正气滴丸 滴丸剂

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０００４８

是 乙类

解表化湿

，

理气和中

。

用于外感风寒

，

内伤湿滞

，

头痛昏重

，

玩腹胀痛

，

呕吐泄泻

，

胃肠型感冒

。

益气复脉冻干粉针

冻干

粉针

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６０４６３

是

－

益气复脉

，

养阴生津

。

用于冠心病劳累性心绞痛气阴两虚

证

，

症见胸痹心痛

，

心悸气短

、

倦怠懒言

、

头晕目眩

、

面色少

华

、

舌淡

、

少苔或剥苔

，

脉细弱或结代

；

冠心病所致慢性左

心功能不全

ＩＩ、ＩＩＩ

级气阴两虚证

，

症见心悸

、

气短甚则气急

喘促

，

胸闷隐痛

，

时作时止

，

倦怠乏力

，

面色苍白

，

动则汗

出

，

舌淡

、

少苔或剥苔

，

脉细弱或结代

。

注射用丹参多酚酸

冻干

粉针

国药准字

Ｚ２０１１００１１

－ －

活血化瘀

，

通经活络

，

主治因瘀血阻滞经络所致缺血性中

风

，

症见半身肢体麻木

，

虚弱无力

，

拘挛疼痛

，

或运动不遂

，

口眼歪斜等

。

重组人尿激酶原

冻干

粉针

国药准字

Ｓ２０１１０００３

－ －

作为生物制品

Ⅰ

类新药

，

主要用于急性

ＳＴ

段抬高性心肌梗

死的溶栓治疗

。

第四节 发行人的资信状况

一、公司获得主要贷款银行的授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母公司拥有的银行授信总额为

２１１

，

８００

万元，其中已使用授信额度

１１

，

４１９

万元，未使用授信余额

２００

，

３８１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授信银行 授信总额度 已使用额度 未使用额度

中国建设银行天津北辰支行

６９

，

０００ ６９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河北支行

７

，

８００ ７

，

８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河西支行

４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浦发银行天津分行

３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３９ ２４

，

９６１

渤海银行天津分行

４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光大银行天津分行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上海银行天津分行

８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法兴银行天津分行

７

，

０００ ６

，

３８０ ６２０

总计

２１１

，

８００ １１

，

４１９ ２００

，

３８１

二、最近三年及一期与主要客户发生业务往来时，是否有严重违约现象

最近三年及一期，发行人与主要客户发生业务往来时，均遵守合同约定，未发生过违约现象。

三、最近三年及一期发行的债券以及偿还情况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发行了首期公司债券，具体情况如下：

债券名称 面值

（

万元

）

发行日期 债券年利率 期限 偿还情况

公开发行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公

司债券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６％ ５

尚未发生本公司需要为第一期

债券偿付本息的情况

四、累计公司债券余额及其占发行人最近一期净资产的比例

如发行人本次申请的公司债券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全部发行完毕后，公司累计债券余额为不超过

８

亿元，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合并报表净资产

的比例为

１９．７９％

，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末净资产的

４０％

，符合相关法规规定。

第五节 财务会计信息

以下内容主要摘自公司财务报告，投资者如需了解公司的详细财务状况，请参阅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财务

报告，以上报告已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一、最近三年财务报告审计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分别出具了天健审［

２０１０

］第

８１８

号、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１２９８

号、天健审

［

２０１２

］

１１１８

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二、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一）母公司口径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比率

２．５０ １．７３ ２．３７ １．１５

速动比率

２．３８ １．６４ ２．２５ １．０７

资产负债率

（

％

）

２８．２７ ３１．０７ ２６．５５ ３７．４９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

２．９２ ３．６５ ４．３０ ４．２１

存货周转率

５．１９ ５．２９ ５．６６ ７．３０

利息保障倍数

１４．０４ １４．３４ １９．４１ １８．１０

每股经营性活动现金流

０．９２ －０．１０ ０．５８ ０．６９

每股现金净流量

－１．０４ －０．６７ １．８６ ０．１１

（二）合并报表口径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比率

１．７１ １．４５ １．７８ １．１４

速动比率

１．３９ １．１８ １．４７ ０．９０

资产负债率

（

％

）

４２．９７ ４３．０８ ３７．１９ ４６．０６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

５．７７ ９．５８ ８．４６ ７．５７

存货周转率

５．７５ ７．０５ ６．５０ ７．６７

利息保障倍数

１２．１１ １３．８３ １０．３６ １０．４９

每股经营性活动现金流

０．７８ ０．２６ ０．７６ ０．８２

每股现金净流量

－１．０４ －０．４２ １．９６ ０．２７

（三）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和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合并口径）

１

、净资产收益及每股收益

年度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６．４８％ １．２１ １．２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６．２１％ １．１９ １．１９

２０１１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７．９５％ １．１８ １．１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５．５７％ １．０３ １．０３

２０１０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２１．０６％ ０．９２ ０．９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２０．４７％ ０．９０ ０．９０

２００９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６．４６％ ０．６５ ０．６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６．０２％ ０．６３ ０．６３

２

、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６，１７２，２１９．４７ ７０，８１８，８８２．７３ ５５２，４９６．９２ ５，６６４，４１８．５５

政府补助及贴息收入

８，７３３，２４２．９７ ４６，７５１，４１７．６１ １４，４９４，９５０．８０ １２，８９０，９０８．８４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

值准备转回

－ ２，２２７．１４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

支净额

－６９４，３０７．９３ －８８０，７９９．９５ ５，７６２，６２４．５４ －３，８７５，８９２．３６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

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９７９，１８０．１４ － －

小 计

１４，２１１，１５４．５１ １１７，６６８，６８０．５３ ２０，８１２，２９９．４０ １４，６７９，４３５．０３

减

：

企业所得税影响数

２，４４７，９１４．４７ １２，７８３，２３２．４８ ５，７５９，４３５．９４ ４，５６１，５８５．７７

少数股东损益影响数

１，７０１，９９４．７０ ２４，０５６，４４２．５７ ２，４７５，０３１．１２ １，６１９，４７９．５６

非经常性收益

： １０，０６１，２４５．３４ ８０，８２９，００５．４８ １２，５７７，８３２．３４ ８，４９８，３６９．７０

扣除非经常性收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６１５，４１０，５９１．７８ ５２９，９８２，２４２．８５ ４３７，７２３，８３８．２７ ３０８，２０７，９７０．６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３０

，

８２０．８０

万元、

４３

，

７７２．３８

万元、

５２

，

９９８．２２

万元及

６１

，

５４１．０６

万元。 最近三年公司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为正数，且逐年增加，表明公司生产经营良好，主营业务盈利能力

较强，可以较好地为公司的偿债能力提供保障。

二、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后资产负债结构的变化

本期债券发行后将引起公司财务结构的变化。 下表模拟了公司的总资产、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结构在以下假设的基础上产生的

变动：

１

、财务数据的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假设本期公司债券总额

４

亿元计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资产负债表；

３

、假设不考虑融资过程中产生的所有由公司承担的相关费用；

４

、假设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４

亿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合并数

）

历史数 模拟数

资产合计

７０８

，

８６６．２８ ７４８

，

８６６．２８

流动负债合计

２４８

，

５９５．３２ ２４８

，

５９５．３２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５５

，

９９６．７５ ９５

，

９９６．７５

其中

：

应付债券

４０

，

８２３．９６ ８０

，

８２３．９６

负债合计

３０４

，

５９２．０７ ３４４

，

５９２．０７

股东权益合计

４０４

，

２７４．２１ ４０４

，

２７４．２１

负债及股东权益合计

７０８

，

８６６．２８ ７４８

，

８６６．２８

资产负债率

４２．９７％ ４６．０２％

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母公司

）

历史数 模拟数

资产合计

５３１

，

２２７．２８ ５７１

，

２２７．２８

流动负债合计

１０６

，

４４４．４６ １０６

，

４４４．４６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４３

，

７５９．０９ ８３

，

７５９．０９

其中

：

应付债券

４０

，

８２３．９６ ８０

，

８２３．９６

负债合计

１５０

，

２０３．５５ １９０

，

２０３．５５

股东权益合计

３８１

，

０２３．７３ ３８１

，

０２３．７３

负债及股东权益合计

５３１

，

２２７．２８ ５７１

，

２２７．２８

资产负债率

２８．２７％ ３３．３０％

本次债券发行是公司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渠道募集资金，加强资产负债结构管理的重要举措之一，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不会对公司资产负债

率构成重大影响，模拟数据显示的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下由

４２．９７％

上升至

４６．０２％

、母公司资产负债率由

２８．２７％

上升至

３３．３０％

。

第六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数额

根据《债券试点办法》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及资金需求状况，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批准，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本期公司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

８

亿元（含

８

亿元）。

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之日起六个月内发行本期债券规模的

５０％

，即人民币

４

亿元；剩余债券在核准之日起二十

四个月内发行完毕。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第一期

４

亿元公司债券发行完毕，本次发行公司债券为第二期，发行规模

４

亿元。

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部分银行贷

款，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并拟用剩余部分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改善公司资金状况。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财务状况等实际情况决定募

集资金用于偿还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比例。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第一期

４

亿元公司债券发行完毕，本次发行公司债券为第二期，发行规模

４

亿元。

１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由于前次债券的核准和发行时间有一定不确定性，前次债券发行完毕，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根据债券募集资金的实际到位时间和公司债务结

构调整需要，对具体使用计划进行调整。

前次发行公司债券首次所募资金

４

亿元人民币扣除发行费用后，公司将

１．８

亿元用于偿还公司的银行短期借款，剩余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具体

偿还贷款情况如下表所示：

贷款人 贷款银行 贷款起息日 贷款到期日 贷款还款日

还款金额

（

万元

）

天士力

中国农业银行天津河西

支行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８

，

０００

天士力

中国建设银行天津北辰

支行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５

，

０００

天士力

中国建设银行天津北辰

支行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５

，

０００

合 计

－ １８

，

０００

２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债券所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资金将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随着发行人主营业务的快速发展，其营运资金需求量也随之增加。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发行人营业总成本分别约为

３６．０８

亿元、

４１．２２

亿元、

５９．１１

亿元及

５７．３２

亿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９１

亿元、

５．１４

亿元、

１７．８９

亿元及

２４．００

亿元。发行人每年由营业成本增加而形成的营运资金缺口逐年增大。发行人计划将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营运资金，满足其生产经

营的资金需求。

三、本次募集资金运用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如下影响：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如下影响：

（一）有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近年来，公司资金需求随生产和销售规模的扩大而不断增长，自有资金已难以满足当前经营发展的需要。通过发行公司债券，可以拓宽公司融资

渠道，并且有效降低融资成本。按目前的新增银行贷款利率水平以及本期公司债券预计的发行利率进行测算，本期公司债券发行后，公司每年可节省

一定的财务费用，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二）有利于锁定公司财务成本，避免利率波动的风险

自

２０１１

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已累计加息

３

次，但目前的市场利率水平距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在国际大宗商品物资价

格持续上涨，全球流动性过剩，地缘政治动荡，输入型通胀压力日益加大的背景下，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国内市场利率仍存在上升的可能。 通过发行固

定利率的公司债券，可以锁定公司的财务成本，避免由于利率上升带来的风险。

综上所述，本次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可以优化债务期限结构，改善公司的债务结构，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拓宽融资渠

道，降低融资成本，促进公司盈利水平提升；锁定融资成本，降低利率上升风险；满足公司的流动资金需求，保障公司产能充分释放。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本募集说明书的备查文件

１

、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２

、保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及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３

、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４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期

４

亿元公司债券信用评级分析报告；

５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６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７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二、查阅地点

投资者可以在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期限内到下列地点查阅本募集说明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

１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天津市北辰区普济河东道

２

号（天士力现代中药城）

电 话：

０２２－２６７３６９９９

传 真：

０２２－２６７３６７２１

联系人：刘俊峰、赵颖

２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

２０

楼

电 话：

０２１－６０９３３１７７

传 真：

０２１－６０９３３１７２

联系人：吴卫钢、吴小萍、杨济云、郁文周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3

月

26

日

(

上接

A23

版

)

一是推动园区建设，提供融资保障。发行人将立足于服务朝阳区，保障区政府下达的融资任务能够按

时按量完成，除了传统的融资模式外，还要不断创新融资思路，充分发挥朝阳区有利资源，结合中心优势，

不仅要继续加强与银行的对接与合作，积极提高自身的信用等级以满足银行的融资条件，构建良好的银

企合作机制，进一步提高间接融资能力，而且需要运用投资基金（

ＰＥ

、

ＶＣ

）、优质企业上市等多种方式实现

融资，扩大直接融资规模。 采取多种渠道，使得众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到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运营中来，提高

国有资本的带动作用及运营收益，最终建立起政府、企业、金融机构与社会资本有机结合的多元化的投融

资体系。

二是支持优质国有企业，扩大融资范围。发行人将坚决落实区国资委规划的总体目标，除基础设施建

设的融资保障外，还将针对优质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进行融资，扩大融资范围，进一步推进国有优质资产

向优势企业集中、向价值链的高端集中、向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延伸，实现国有资产布局调整和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

三是推动优质国企上市，实现投资收益。发行人下属的全资子公司均为国有企业，未来将陆续通过市

场化运作和出资人推动相结合的方式，整合资源，进行股份制改造，着力推动其中部分优质企业成为上市

公司，加快国有资本证券化步伐。

四是推动优势产业升级，提高投资效益。 在“十二五”期间，根据朝阳区重点优势产业升级的产业政

策，配合朝阳区发展规划的分层分类原则，发行人计划对文化创意类、高新技术类以及现代服务业三大类

产业进行投资。 完成投资后，发行人可以通过每年获得的分红收益，或在适当时机转让股权，实现投资收

益。

五是支持创业企业成长，发挥引导作用。 发行人将发挥政府资金的种子资本作用，通过资本运作、配

合和辅导创业企业成长，发展一批与区域核心产业关联度高、市场前景广阔、经济效益好、技术含量高的

新项目、新企业。发行人旨在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ＰＥ

），对部分确实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创业企业进行投

资，实现发行人作为政府投融资主体的创业引导功能。

六是探索市场投资模式，实现资本运营。发行人作为朝阳区主要投融资主体，始终以朝阳区经济建设

为己任，除了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投融资任务外，还将不断进行业务创新，在

保证区国资委部署的工作按要求完成的基础上，积极培植新的利润增长点。

七是树立规范创新理念，打造新型主体。 在“十二五”期间，发行人将逐步健全公司组织结构、完善投

融资体制和机制、真正建立起“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投融资增长模式，并修订各项管理制

度，引入现代化企业管理方式，形成健康持续的良性发展，最终将自身打造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规范新型

投融资主体。

第十一条 发行人财务情况

本部分财务数据来源于发行人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责任公司对发行人的上述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

２０１２

）京会兴审字第

０４０１０５４５

号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

一、发行人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表：发行人近三年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资 产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合计

１

，

８７１

，

６８１．００ １

，

８０３

，

９４０．６５ １

，

３２５

，

２５３．６１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２

，

５５１

，

３９９．８４ ２

，

５２７

，

５１０．７８ ２

，

２１２

，

３０６．０７

资 产 总 计

４

，

４２３

，

０８０．８５ ４

，

３３１

，

４５１．４３ ３

，

５３７

，

５５９．６８

流动负债合计

１

，

５５７

，

６９８．０２ １

，

４１４

，

５６３．８４ ７９０

，

０４８．２２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

，

１２５

，

０２５．０３ １

，

５２８

，

１５７．８５ １

，

４８６

，

４４０．０９

负 债 合 计

２

，

６８２

，

７２３．０５ ２

，

９４２

，

７２１．６９ ２

，

２７６

，

４８８．３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１

，

７３５

，

４８６．９０ １

，

３８３

，

７５７．１０ １

，

２５３

，

６０７．３５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７４０

，

３５７．７９ １

，

３８８

，

７２９．７４ １

，

２６１

，

０７１．３８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

，

４２３

，

０８０．８５ ４

，

３３１

，

４５１．４３ ３

，

５３７

，

５５９．６８

表：发行人近三年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一

、

营业总收入

４０６

，

８０３．１３ ３３０

，

５１７．８１ ２４５

，

１４８．６０

二

、

营业总成本

４０７

，

６１０．５８ ３２６

，

９７６．６２ ２４３

，

８２４．３５

三

、

营业利润

６

，

１３１．０２ １０

，

３７７．２７ １

，

６６９．４２

四

、

利润总额

２３

，

２７８．１４ １８

，

６８０．７５ １１

，

００９．７４

五

、

净利润

１７

，

５３７．２６ １５

，

３１８．０５ ８

，

９６０．６０

六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７

，

４６３．７４ １５

，

１８０．６９ ８

，

７０６．８３

表：发行人近三年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１９

，

０９０．９６ １８７

，

９２８．５６ －４９

，

６１４．５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１１

，

７１１．６５ －２９４

，

６９６．９６ －４７８

，

２０４．４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６

，

３５８．７０ ４６９

，

８２５．５５ ５３４

，

２２４．１１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３６

，

２６１．９９ ３６３

，

０５７．１４ ６

，

４０５．１６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４４０

，

１２３．３０ ５７６

，

３８５．２９ ２１３

，

３２８．１５

表：发行人近三年有关财务指标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流动比率

１．２０ １．２８ １．６８

速动比率

０．７８ ０．９６ ０．９４

资产负债率

（

％

）

６０．６５ ６７．９４ ６４．３５

利息保障倍数

２．０６ １．９８ １．８０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年

）

２．６７ ２．１５ １．７５

存货周转率

（

次

／

年

）

０．７４ ０．６４ ０．４２

总资产回报率

（

％

）

０．４０ ０．３９ ０．２５

１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２

、速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存货）

／

流动负债

３

、资产负债率

＝

总负债

／

总资产

４

、

ＥＢＩＴ＝

利润总额

＋

利息支出（列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５

、利息保障倍数

＝ＥＢＩＴ／

利息支出

＝ ＥＢＩＴ ／

列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６

、应收账款周转率

＝

营业总收入

／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其中

２００９

年应收账款按照期末余额计算）

７

、存货周转率

＝

营业总成本

／

存货平均余额（其中

２００９

年存货按照期末余额计算）

８

、总资产回报率

＝

净利润

／

平均资产总额（其中

２００９

年资产总额按照期末余额计算）

二、发行人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的合并资产负债表（见募集说明书）

三、发行人

２００９

年度至

２０１１

年度的合并利润表（见募集说明书）

四、发行人

２００９

年度至

２０１１

年度的合并现金流量表（见募集说明书）

第十二条 已发行尚未兑付的债券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

日发行了总额为

２５

亿元的“

２０１０

年北京市朝阳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企业债

券”。 其中品种一为

６

年期，第

３

年末附发行人上调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权，规模为

１０

亿元；品种二为

７

年期，第

５

年末附发行人上调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权，规模为

１５

亿元。

除以上发行的企业债券外，截至本期债券发行前，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无其他已发行尚未到期的企

业债券、公司债券和中期票据。

第十三条 募集资金用途

一、募集资金用途情况介绍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一览表

单位：万元

一

、

固定资产项目投资

项目名称 项目业主

项目

总投资

使用募集

资金额度

朝阳区东坝驹子房农民定向安置房二期项目 北京市朝阳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

２７０，３４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

合 计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

（一）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发行人拟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中的

１６０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朝阳区东坝驹子房农民定向安置房二期项目的

建设。

（

１

）项目核准情况

该项目已经北京市朝阳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以“朝发改［

２０１１

］

２４７

号”文核准同意。

（

２

）项目概况

该项目业主为北京市朝阳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项目总投资估算

２７０

，

３４０

万元。 该项目建设地点为

朝阳区东坝乡驹子房村，东至康各庄东路、西至石各庄、南至东坝南二街及焦庄路、北至东坝南一街。 项目

总用地面积

３０４

，

８７４

平方米，其中规划建设用地

２２４

，

７００

平方米，代征道路用地

８０

，

１７４

平方米。 项目建设规

模

４４９

，

３８０

平方米（不含地下），其中住宅

４０６

，

９２７

平方米，配套商业公建

２８

，

６１３

平方米，配套幼儿园

３

，

４４０

平方米，配套小学

１０

，

４００

平方米。

（

３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根据朝阳区政府《关于研究东坝乡有关项目建设问题的会议纪要》（朝政会【

２００９

】

６２

号）文件，项目建

设暂按每平米

４

，

５００

元对拆迁安置户进行销售，可获得销售收入

１

，

８３１

，

１７１

，

５００

元。 除此之外，商业部分建

成后将按照市场价格进行销售，参考周边商业地产价格，预计销售价格将不低于

１０

，

０００

元

／

平方米，预计销

售收入将不低于

２８６

，

１３０

，

０００

元。 预计项目将获得销售收入

２

，

１１７

，

３０１

，

５００

元，项目销售收入将优先用于

偿还本次债券本息。

对于项目销售收入和项目投资总额之间的资金差额，按照朝阳区政府的要求，朝阳区发展改革委员

会已会同北京市土地储备整理中心朝阳分中心研究了资金平衡办法。 经研究决定，除将项目销售收入用

于北京市朝阳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弥补项目投资外，东坝南区

１８

、

１９

号地项目、朝阳区孙河乡土地储备

项目

Ｏ

、

Ｎ

、

Ｕ

、

Ｌ

、

Ｍ

、

Ｔ

、

Ｖ

、

Ｐ

、

Ｘ

地块、来广营

Ａ２

地块等土地出让收益中朝阳区政府拥有的收益也全额配置给

北京市朝阳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 根据近期土地出让收益测算，预计上述土地收益合计约

２５．１６

亿，根

据北京市土地出让收益的分配办法，政府土地出让收益的

４０％

归朝阳区所有，预计配置资金约

１０．０６

亿元，

该资金将用于补偿朝阳区东坝驹子房农民定向安置房二期项目的投资差额，同时承诺该配置收益也将优

先用于偿还

２０１３

年北京市朝阳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企业债券本息。

（

４

）项目建设意义

该项目是为了解决北京市重点工程金盏金融后台服务园区拆迁及东坝城市化改造拆迁而建设的定

向安置用房，项目的建设将解决东坝地区在土地储备中的农民全部搬迁上楼，一次性整建制“转居”进入

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

５

）项目实施进度

该项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份开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底该项目地基工程已经完成，正在处于楼体主体施工阶

段，完工进度达到

５０％

。

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管理制度

（一）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并将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况，按

需要逐步投入募集资金，确保募集资金的使用科学合理。

（二）发债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发行人已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了完善的资金管理计划，并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进行

集中管理和统一调配。 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使用募集资金，实行专款专用；同时，禁

止任何法人、个人或其他组织及其关联人非法占用募集资金。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将由发行人指定专门部门进行日常监督，对募集资金支取及使用情况进

行不定期检查核实，并将检查核实情况报告发行人高管人员，保证募集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第十四条 偿债保证措施

发行人在充分分析未来财务状况的基础上，对本期债券的本息支付做了充分可行的偿债安排，并将

严格按照计划完成偿债安排，保证本息按时足额兑付。

一、偿债计划安排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发行人为本期债券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

划，包括确定专门部门与人员、设计工作流程、安排偿债资金、制定管理措施、做好组织协调等等，努力形

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内部机制。

（一）本期债券债务负担分析

本期债券发行总规模为

１６

亿元，为

７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并设计本金提前偿

还条款， 即自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三年末起至第七年末， 逐年分别按照本期债券发行规模

２０％

、

２０％

、

２０％

、

２０％

和

２０％

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 发行人将通过债券托管机构兑付本金。 偿债资金将来源于发行人

日常营运的现金流。

（二）聘请债权代理人

由于债券持有人的不确定性，为维护全体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聘请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总行营业部担任本期债券的债权代理人，并签署了《债权代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债券

投资者认购、受让或持有本期债券的，均表示债券投资者认可该等安排。 债权代理人将代理债券持有人监

督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代理债券持有人与发行人之间的谈判、诉讼及债券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

事项。

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规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内，发生下列事项之一的，应召开债券持有人

会议：

１

、发行人向债权代理人书面提出拟变更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并提供明确的议案的；

２

、发行人不能按期支付本息；

３

、发行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停产及申请破产；

４

、担保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停产及申请破产；

５

、 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未偿付债券

１０％

或以上面值的债券持有人书面提出拟更换债权代理人等明

确议案，并缴纳召集会议所需费用的；

６

、 发生或可能发生其他可能影响债券持有人重大利益的情况， 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未偿付债券的

１０％

或以上面值的债券持有人向债权代理人书面提议召开会议，并提供明确的议案、缴纳召集会议所需

费用的。

（三）聘请托管人，并设立偿债资金专户

发行人聘请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作为监管人，并签署《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和

偿债资金专户监管协议》。 发行人在监管人处开设专项账户，并由监管人对账户进行监管。 发行人应当将

本次募集资金集中存于专项账户中， 专项账户仅用于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债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

得用作其他用途。 为保障本期债券本息的按时兑付，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成功发行后

５

个工作日内在监管

人处开立偿债资金专户，专门用于归集偿还本期债券的本金和利息。 发行人必须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

书登载的还本付息金额和方式，及时筹集资金，保证按时还本付息。 在本期债券的付息日（兑付日）前

５

个

工作日，发行人应归集当年需支付债券本息金额至偿债资金专户账户。

（四）偿债计划的人员安排

发行人将安排专门人员负责管理还本付息工作，自发行起至兑付期限结束，全面负责利息支付、本金

兑付及相关事务，并在需要的情况下继续处理付息或兑付期限结束后的有关事宜。

（五）偿债计划的财务安排

针对发行人未来的财务状况、本期债券自身的特征、募集资金使用项目的特点，发行人将建立一个多

层次、互为补充的财务安排，以提供充分、可靠的资金来源用于还本付息，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偿债

资金将来源于发行人日常营运及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后所产生的现金流。 发行人良好的盈利

能力与稳定的现金流将为偿还债券本息提供保障。

二、偿债保障措施

（一）发行人良好的盈利能力是本期债券还本付息的基础

发行人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８

，

７０６．８３

万元、

１５

，

１８０．６９

万元和

１７

，

４６３．７４

万元，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足以支付本期债券一年的利息，盈利能力增长趋势明显，

为本期债券按时还本付息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发行人强大的综合实力和优良的资信为债券还本付息提供进一步保障

发行人下属企业经营业绩良好，投资回报率较高。 通过对各下属企业的投资，发行人得以实现稳定的

收益。 发行人还将根据市场形势的变化，不断改进管理方式，努力降低融资成本，改善债务结构，优化财务

状况，为本期债券的偿还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良好的募集资金投向为本期债券到期偿还提供了保障

朝阳区东坝驹子房农民定向安置房二期项目总用地面积

３０４

，

８７４

平方米，其中规划建设用地

２２４

，

７００

平

方米，代征道路用地

８０

，

１７４

平方米。 项目建设规模

４４９

，

３８０

平方米（不含地下），其中住宅

４０６

，

９２７

平方米，配

套商业公建

２８

，

６１３

平方米，配套幼儿园

３

，

４４０

平方米，配套小学

１０

，

４００

平方米。根据朝阳区政府《关于研究东

坝乡有关项目建设问题的会议纪要》（朝政会【

２００９

】

６２

号）文件，项目建设暂按每平米

４

，

５００

元对拆迁安置户

进行销售，可获得销售收入

１

，

８３１

，

１７１

，

５００

元。除此之外，商业部分建成后将按照市场价格进行销售，参考周

边商业地产价格，预计销售价格将不低于

１０

，

０００

元

／

平方米，预计销售收入将不低于

２８６

，

１３０

，

０００

元。 预计项

目将获得销售收入

２

，

１１７

，

３０１

，

５００

元，项目销售收入将优先用于偿还本次债券本息。

对于项目销售收入和项目投资总额之间的资金差额，按照朝阳区政府的要求，朝阳区发展改革委员

会已会同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朝阳分中心研究了资金平衡办法。 经研究决定，除将项目销售收入用

于北京市朝阳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弥补项目投资外，东坝南区

１８

、

１９

号地项目、朝阳区孙河乡土地储备

项目

Ｏ

、

Ｎ

、

Ｕ

、

Ｌ

、

Ｍ

、

Ｔ

、

Ｖ

、

Ｐ

、

Ｘ

地块、来广营

Ａ２

地块等土地出让收益中朝阳区政府拥有的收益也全额配置给

北京市朝阳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根据近期土地出让收益测算，预计上述土地收益合计约

２５．１６

亿，根据

北京市土地出让收益的分配办法，政府土地出让收益的

４０％

归朝阳区所有，预计配置资金约

１０．０６

亿元，该

资金将用于补偿朝阳区东坝驹子房农民定向安置房二期项目的投资差额，同时承诺该配置收益也将优先

用于偿还

２０１３

年北京市朝阳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企业债券本息。

此外，发行人将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的内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以降低经营成本，保证项目投

入生产后的预期收益，为本期债券的偿付提供稳定的收入保障。

（四）可变现资产为本期债券偿付资金来源提供保障

发行人长期保持稳健的财务政策，注重对流动性的管理，资产流动性良好，必要时可以通过流动资产

变现来补充偿债资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合并报表口径的流动资产余额为

１

，

８７１

，

６８１．００

万元，

不含存货的流动资产余额为

１

，

２１６

，

０６６．４７

万元。 在需要时，流动资产变现可以保障债权及时实现。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北京市朝阳副食品总公司持有京客隆股份

１６７

，

４０９

，

８０８

股，持有股权比例

４０．６１％

，账

面价值

５７１

，

１４４

，

５９７．４６

元；发行人下属子公司北京昆泰房地产开发集团持有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３１

，

６５１

股，账面价值

３０

，

７３８

元，市值

２１７

，

４４２．３７

元（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以上股权均无质押情况。 发行人拥有土地使用

权

１５９

，

３５４．９２

平方米，账面价值合计

２

，

１５５

，

１３８

，

１７９．６９

元，整体抵押比例为

４．０６％

；发行人拥有房屋建筑物账

面价值合计

２

，

８１４

，

６３４

，

０９３．０５

元，整体抵押比例为

４０．７０％

，上述资产也为本期债券的偿付提供了保证。

（五）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为本期债券的偿还提供制度保障

发行人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健全了管理体制，逐步形成了一套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管理制度。

发行人完善的治理结构和较强的风险控制能力为本期债券偿还提供了制度保障。 发行人将进一步提高管

理和运营效率，严格控制资本支出，尽可能的降低本期债券的兑付风险。

第十五条 风险与对策

投资者在评价和购买本期债券时，应认真考虑下述风险因素：

一、风险

投资者在评价和购买本期债券时，应特别认真地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一）与债券相关的风险

１

、利率风险

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观经济、金融政策以及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市场利率存在波动的

可能性。 由于近期经济波动较大，本期债券可能跨越一个以上的利率波动周期，市场利率的波动可能使实

际投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２

、兑付风险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如果由于不可控制的因素如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发行人不能从预期的还款来

源获得足够资金，可能会对本期债券到期时的按期兑付造成一定的影响。

３

、流动性风险

由于具体交易流通审批事宜需要在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方能进行，发行人目前无法保证本期债券一

定能够按照预期在合法的证券交易场所交易流通， 亦无法保证本期债券会在债券二级市场有活跃的交

易。

（二）与发行人相关的风险

１

、经营风险

城市基础设施开发建设业务收入的增长依赖于城市化面积的逐步增长以及城市发展程度的提高，发

行人要实现盈利水平逐步增长的经营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赖于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

２

、财务风险

由于基础设施的投资金额巨大，投资回收期长，长期债务金额较大，如果未来利率上行，发行人将面

临债务负担上升的财务风险。

３

、管理风险

发行人投资管理的下属企业众多，且分属不同行业，对发行人在财务管理、规划管理、购销管理、制度

建设、企业文化建设等诸多方面的统一管控水平提出了较高要求。 如果发行人未能有效管理下属企业、较

好整合相关企业资源，并逐步形成协同效应、发挥规模优势，可能会对未来经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二、对策

（一）与债券相关的风险对策

１

、利率风险对策

本期债券的利率水平已经适当考虑了对债券存续期内可能存在的利率风险的补偿。 本期债券拟在发

行结束后申请在国家规定的证券交易场所交易流通，如交易流通申请获得批准，本期债券流动性的增强

将在一定程度上给投资者提供规避利率风险的便利。

２

、兑付风险对策

发行人具备稳定的盈利能力，政府也给与了大力支持，同时发行人拟采取提取偿债准备金的措施保障债

券的偿还，并将制定严格、周密的管理制度以加强对偿债基金的专门管理，确保本期债券的本息足额、按

期偿还。

３

、流动性风险对策

随着债券市场的发展，债券流通和交易的条件也会随之改善，未来的流动性风险将会有所降低。 发行

人和主承销商也将积极推进本期债券在国家规定的证券交易场所交易流通的申请工作，同时尽力促进本

期债券交易的活跃度。

（二）与发行人相关风险对策

１

、经营风险对策

从全国和地区经济发展及政策导向情况看，政府投资仍将保持增长趋势，政府的相关补贴也将不断

落实，发行人经营风险相对较低。 此外，为减少对财政补贴的依赖，发行人正积极探索彻底解决城市投资

建设业务盈利能力薄弱的途径，逐步考虑在未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业务中采取代建等经营模式，以期进

一步降低经营风险。

２

、财务风险对策

发行人整体实力较强，资产规模较大，将很快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以便在融资

方面得到其大力支持。 此外发行人正在通过资本市场调整债务结构，使之跟项目的资金使用相匹配，并力

争控制融资成本，进一步降低财务风险。

３

、管理风险对策

发行人将通过规范和强化经营管理，逐步完善内控制度，保证经营工作顺利开展。 通过加强内部审计

制度、财务制度、激励与考核制度、重大投资管理、信息化管理等内控制度，防范管理风险，提高管理效率。

同时规范下属企业经营行为，实现管理责任到位，从而提高核心竞争力，优化资源配置。

第十六条 信用评级

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国际”）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本期

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 该级别反映了本期债券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强，基本不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

风险极低。 该等级是大公国际基于对发行人的运营环境、经营竞争状况、财务实力等因素综合评估确定

的。

一、评级报告内容概要

（一）评级结论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北京市朝阳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本次拟发行的

１６

亿元企业债券

的评级结果为

ＡＡＡ

，该级别反应了本期债券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风险

极低。

（二）基本观点

１

、北京市经济财政实力很强，作为北京市重要功能区之一的朝阳区近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社会

发展水平居北京市各区县前列；

２

、朝阳区财政收入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财政收入来源稳定，总体财政实力较强；

３

、中心是朝阳区最主要的城市投融资建设主体，主要从事朝阳区基础设施建设等业务，在朝阳区社

会经济发展中居重要地位；

４

、中心得到朝阳区政府在项目回购、资产划拨等方面的支持。

（三）关注

１

、朝阳区以土地出让收入为主的转移性收入易受宏观政策影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２

、中心经营性净现金流波动较大，对债务的保障能力有所波动。

二、跟踪评级安排

自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大公国际将对北京市朝阳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进行持续跟踪评级。 持

续跟踪评级包括定期跟踪评级和不定期跟踪评级。

跟踪评级期间，大公国际将持续关注受评主体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影响其经营或财务状况的重大

事项以及受评主体履行债务的情况等因素，并出具跟踪评级报告，动态地反映受评主体的信用状况。

跟踪评级安排包括以下内容：

（

１

）跟踪评级时间安排

定期跟踪评级：大公国际将在债券存续期内每年出具一次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不定期跟踪评级：不定期跟踪自本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进行。 大公国际将在发生影响评级报告结论

的重大事项后及时进行跟踪评级， 在跟踪评级分析结束后下

１

个工作日向监管部门报告， 并发布评级结

果。

（

２

）跟踪评级程序安排

跟踪评级将按照收集评级所需资料、现场访谈、评级分析、评审委员会审核、出具评级报告、公告等程

序进行。

大公国际的跟踪评级报告和评级结果将对受评主体、 监管部门及监管部门要求的披露对象进行披

露。

（

３

）如受评主体不能及时提供跟踪评级所需资料，大公国际将根据有关的公开信息资料进行分析并

调整信用等级，或宣布前次评级报告所公布的信用等级失效直至受评主体提供所需评级资料。

第十七条 法律意见

发行人聘请北京市明诚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期债券的发行人律师。 发行人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发行人本次债券发行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１

、发行人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具备发行本期债券的主体资格。

２

、发行人已取得向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提交正式发行申请前必须获得的各项批准和授权，该等已经取

得的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

３

、发行人申请本次债券发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有关企业债券发行的各项实质

条件。

４

、本次债券发行募集资金的拟投资项目已经取得现阶段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

行业发展规划。

５

、本次债券发行涉及的中介机构均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具备从事企业债券发行相关业务的主体资

格。

６

、本期企业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中的重大事实方面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综上所述，发行人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

步改进和加强企业债券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企业债券市场发展、 简化发行核准

程序有关事项的通知》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发行企业债券的主体资格和条件；发行人

取得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对本期债券发行批准后即取得发行本期债券所需的各项合法批准和授权，可以发

行本期债券。

第十八条 其他应说明事项

一、税务说明

本期债券利息收入所得税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二、流动性安排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

１

个月内， 发行人将向有关证券交易场所或其他主管部门提出本期债券上市或

交易流通申请。

第十九条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清单

１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本期债券公开发行的批文；

２

、《

２０１３

年北京市朝阳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企业债券募集说明书》；

３

、《

２０１３

年北京市朝阳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企业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４

、发行人经审计的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的审计报告；

５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出具的信用评级报告；

６

、北京市明诚律师事务所为本期债券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７

、本期债券的债权代理协议；

８

、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９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和偿债资金专户监管协议。

二、查询地址：

投资者可以在本期债券发行期限内到下列地点查阅上述备查文件：

（一）北京市朝阳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联系人：张佩华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辛

２

号迪阳大厦

１０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４５３７９６９

传真：

０１０－８４５３７８５３

（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凌、谢常刚、赵筱露、张春晖、修佰祎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１８８

号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６５８

、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７９３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１８５２３３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１０

此外，投资者还可以在本期债券发行期内到下列互联网网址查阅募集说明书全文：

ｈｔｔｐ

：

／／ｃｊｓ．ｎｄｒｃ．ｇｏｖ．ｃｎ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以上互联网网址所登载的其他内容并不作为《

２０１３

年北京市朝阳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企业债券

募集说明书》及《

２０１３

年北京市朝阳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企业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的一部分。

如对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或上述备查文件有任何疑问，可以咨询发行人或主承销商。

附表一：

２０１３

年北京市朝阳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企业债券发行营业网点

序号 承销团成员 销售网点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１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固定收益部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１８８

号

５

层

邹迎光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６８８

谢丹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６６０

２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固定收益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７５

层

孙琳

０２１－２０３３６０００

吴思铭

３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固定收益部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９

号

王慧晶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９９５

詹茂军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１２８

４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固定收益事业部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兴盛街

６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３

层 纪远亮

０１０－８８００５０８３

（上接

A21

版）


